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
	1、 經查本要點所規範凡財產總值(含附件價值)在新台幣(以下同)五十萬元(含)以上者，列入年度財物保養檢查之主要檢查項目；另外財產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上者，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檢查之主要項目。

2、 物品係指總值一萬元以下或使用年限二年以下者，不列入保養檢查範圍，為避免本所各財物保管人對財產與物品是否皆納入保養檢查而混淆不清，故修正名稱為「財產保養檢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1節   通則
	第一節  通則
	

	
	1、 依據：
1、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台八十八秘字四六八五０函修正公布之財產管理第五章。

2、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００００二二六０號令修正公布之國有財產法第七章第六十一條。

3、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台八十九財字第三二四七八號修正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七章第六十四條。

4、 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行政院台９０秘字第０二九七二六號令修正之事務管理規則之第五篇辦理修訂。
	1、 刪除本點次。

2、 因考量所列之依據皆年代久遠，且一般實務作法皆置於修正草案總說明內敘明法源依據。

	1、 目的：

  (一)年度財產保養檢查：為使本所財產經常保持良好狀態，發揮功能，增加研發效率。
  (二)年度財物清點檢查：為增進本所財物管理效率，並使各類財物料帳相符。
  (三)年度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為增進本所房舍保持良好使用狀況，並美化環境、維護清潔。
	2、 目的：

1、 年度財物保養檢查：為使本所財物經常保持良好狀態，發揮功能，增加研發效率，並將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通訊安全一併納入此項檢查，以確保人安、物安、事安，減少損害。

2、 年度財物清點檢查：為增進本所財物管理效率，並使各類財物料帳相符。
3、 年度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為增進本所房舍保持良好使用狀況，並美化環境、維護清潔。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刪除第二款有關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通訊安全一併納入財物保養檢查之規定，刪除原因說明如下：
   (一)依據「本所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實施作業要點」之規定，本所職安會於每年9月統籌規劃，召集相關單位專業人員組成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小組，各就專業項目執行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其中已包括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等項目，為避免因重複性之檢查工作，進而造成各單位困擾，故予以刪除。
   (二)另有關通訊安全部分，依據「本所資訊安全管理稽核作業要點」第二點及第八點之規定，政風室應會同綜計組等相關單位實施資訊安全管理稽核作業，於每年實施定期資訊使用管理稽核1次，並得視需要適時實施不定期資訊安全管理稽核及無線網路稽核，故予以刪除。

	二、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物(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類及權利)及各館舍、四周環境維護。
	三、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物(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類)及各館舍、四周環境維護暨工業、消防安全。
	一、配合調整點次編號。
二、本點範圍新增權利，係依據國有財產法第3條之規定，國有財產範圍包含權利，故予新增。

3、 刪除工業、消防安全，係為配合本要點第二點予以修正。

	三、檢查清點時機：依據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實施計畫之內容排定期程前二個月函知各單位辦理，並得依實務需要調整之。
	4、 檢查清點時機：約於每年度一月至二月間實施，確實時程於每年實施財物保養、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前二個月排定，並以所函發布。
	一、配合調整點次編號及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二、本點修正檢查清點時機，因本所每年度進行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前，皆已訂定相關實施計畫後據以實施，該實施計畫內容包括：財產保養檢查作業及財物盤點作業之範圍、日期、檢查項目、人員編組及作業方式..等，以及房舍、辦公處所、環境維護檢查作業等規定。爰此，為使本所每年度進行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能更加彈性化，故予以修正之。

	四、編組：

  (一)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初檢小組：由本所各單位比照年度複檢小組編組方式實施。

  (二)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複檢小組：小組長由主任秘書兼任，秘書室主任兼任副小組長，下設財產保養檢查、財物清點檢查、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三個分組。其成員包括秘書室、主計室、政風室及本所指定之專業檢查人員。
	5、 編組：

1、 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初檢小組：由本所各單位比照年度複檢小組編組方式實施。

2、 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複檢小組：小組長由主任秘書兼任，秘書室主任兼任副小組長，下設財物保養檢查、財物清點檢查、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三個分組。其成員包括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及本所指定之專業檢查人員。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本點配合主計室改名修正。

	五、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報告：年度檢查清點實施完畢後，兩個月內陳報檢查結果及建議事項，經核可後發函公告。
	6、 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報告：年度檢查清點實施完畢後，兩個月內陳報檢查結果及建議事項，經核可後發函公布。並由秘書室於政風督導小組會報中，提報總結報告，以求落實改進意見。
	一、配合調整點次。
二、為落實總結報告之建議事項，於發函總結報告時，即已告知各單位改進期限及複查機制。又因複查機制與政風督導小組會報屬性不同，爰刪除提報政風督導會報之規定。

	六、年度檢查及清點所發現之缺點，經各單位改進完成後，由檢查人員複查，並追蹤至合格結案為止。
	7、 年度檢查及清點所發現之缺點及其改進後，由各單位改進完成後，由檢查人員複查，並於次年度財物保養檢查及財物清點時併案追蹤複查。
	一、配合調整點次。
二、刪除贅字及修正錯別字。
三、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四、為確實有效掌握各單位就檢查缺點確實改進，由次年度追蹤複查修正由檢查人員複查至合格結案為止之規定。

	七、本作業要點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之。
	八、本作業要點有未盡事宜，得修訂後發布實施。
	一、配合調整點次。
二、依據本所行政規則作業 要點第12點第2項規定:「行政規則內容無須規定「自發布日施行」或「奉（所長）核定後施行（或實施）」，並避免使用「頒行」、「發布」等語詞。」，刪除發布實施之規定。

	第2節   財產保養檢查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1、 任務目的：為確保財物之妥善使用，充份發揮財物效能，以達到研發之目的。
	一、刪除本點次。

二、因本作業要點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之目的，已於通則內明訂之，毋須重複規範。

	一、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之機械、儀器、車輛、電腦、電子及化學等設備。
	2、 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之機械、儀器、車輛、電腦、工安、消防、電力、通訊、電子及化學等設備。
	一、配合調整點次編號。
二、配合本要點第二點予以修正，刪除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通訊安全一併納入財物保養檢查之規定。

	二、檢查時機：

  (一)技術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二)預防保養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三)各單位主管檢查：各單位主管(組長、主任、計畫主持人)每年度實施檢查二次，即於每年配合年度財產保養及清點檢查實施一次，及每年六、七月由各單位視實際狀況自行排定再檢查一次。
	3、 檢查時機：

1、 技術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2、 預防保養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3、 各單位主管檢查：各單位主管(組長、主任、主持人)每年度實施檢查二次，即於每年一月至二月配合年度財物保養及清點檢查實施一次，及每年六、七月由各單位視實際狀況自行排定再檢查一次。
4、年度財物保養檢查：每 年度十二月頒布保養作業實施計劃，以利各單位於實施年度保養檢查時妥善準備之。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修正「主持人」為「計畫主持人」。

四、刪除第二點第四項年度財物保養檢查時點，因第一節通則四、檢查清點時機內已有明訂。

	三、檢查項目：

  (一)年度財產保養檢查：
1、 各級主管檢查，財產使用及保養之執行情形。

2、 財產保養檢查資料(包括使用維護說明書、使用紀錄、保養修理紀錄、附件清冊及技術手冊等)之記載、運用與保存。

3、 使用及保養狀況(含不常用及停用財產之處理)。

4、 預防保養及技術檢查與校正執行情形。

  (二)各單位主管檢查：

1、 督導全組(室、專案計畫)同仁實驗室及工作場所之設備、機具、儀器等保持正常運作。

2、 抽查部分財產保養情況，並督導所屬確實改正缺點。

  (三)預防保養檢查：由使用單位指定專人負責辦理。

1、 定期保養：

     (1)保養及檢查程序、項目、內容、日期等由各單位參照財產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2)車輛(含特種車)應參照車輛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2、 每日保養：

     (1)本項保養應確保財產清潔、乾燥、適當潤滑與防護及必要之固定或調整。

     (2)財產有特別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四)技術檢查與校正：
    1、由各使用單位遴選富有經驗之人員按照維護說明書規定之時機與項目作深入之檢查。
    2、使用單位於必要時，自行洽請相關校正單位派員校正，以確保財產在可用之精度範圍內。
    3、必要時可請原供應廠家(製造廠)辦理之。
    4、車輛(含特種車)由秘書室派員定期送監理單位檢驗。
	4、 檢查項目：

1、 年度財物保養檢查：

(1) 各級主管檢查，財物使用及保養之執行情形。

(2) 財物保養檢查資料(包括使用維護說明書、使用記錄、保養修理記錄、附件清冊及技術手冊等)之記載、運用與保存。

(3) 使用及保養狀況(含不常用及停用財物之處理)。

(4) 預防保養及技術檢查執行情形。

2、 各單位主管檢查：

(1) 督導全組(室、專案計畫)同仁實驗室及工作場所之設備、機具、儀器等保持正常運作。

(2) 抽查部份財物保養情況，並督導所屬確實改正缺點。

3、 預防保養檢查：由使用單位指定專人負責辦理。

(1) 定期保養：

a、 保養及檢查程序、項目、內容、日期等由各單位參照財物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b、 車輛(含特種車)應參照車輛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2) 每日保養：

a、 本項保養應確保財物清潔、乾燥、適當潤滑與防護及必要之固定或調整。

b、 財物有特別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4、 技術檢查與校正：

(1) 由各使用單為遴選富有經驗之人員按照維護說明書規定之時機與項目作深入之檢查。

(2) 使用單位於必要時，自行洽請相關校正單位派員校正，以確保財物在可用之精度範圍內。

(3) 必要時可請原供應廠家(製造廠)辦理之。

(4) 車輛(含特種車)由秘書室派員定期送監理單位檢驗。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修正錯別字。

	四、規定事項：

  (一)凡財產總值(含附件價值)在新台幣(以下同)五十萬元(含)以上者，列入年度財產保養檢查之主要檢查項目。
  (二)凡財產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上者，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檢查之主要項目，每次實施檢查時，抽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規定時程內應檢查完畢。
  (三)凡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下之財產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抽查項目。

  (四)凡經定期保養、檢查、及校正後之財產，均應在財產預防保養表(卡)或保養修理表上記載。

  (五)財產預防保養表(卡)應含保養程序、項目、要點及其實施日程等項。

  (六)保養修理紀錄卡，應含日期、工作項目、修理人簽章等項。

  (七)實驗紀錄簿應含所使用財產之種類、數量、型號、使用時間、實驗數據及結果等項之紀錄。

(八)其他事項併於年度保養檢查內規定之。
(九)單位所屬財產檢查紀錄表(附表一)、財產檢查項目(附表二)、財產檢查日程表(附表三)、財產檢查紀錄表(附表四)、核能研究所財產保養、技術檢查紀錄表(附表五)。
	5、 規定事項：

(1)、 凡財物總值(含附件價值)在五十萬元(含)以上者，列入年度財物保養檢查之主要檢查對象，該類應有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財物檢查記錄及使用、保養修理記錄表。

(2)、 凡財物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上者，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檢查之主要對象，每次實施檢查時，抽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規定時程內應檢查完畢，該類財物應由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財物檢查記錄及使用、保養修理記錄表。

(3)、 凡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下之財物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抽查對象。

(4)、 凡經定期保養、檢查、及校正後之財物，均應在財物預防保養表(卡)或保養修理表上記載。

(5)、 財物預防保養表(卡)應含保養程序、項目、要點及其實施日程等項。

(6)、 保養修理記錄卡，應含日期、工作項目、修理人簽章等項。

(7)、 實驗記錄簿應含所使用財物之種類、數量、型號、使用時間、實驗數據及結果等項之記錄。

(8)、 其他事項併於年度保養檢查內規定之。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增列「新台幣」幣別。

四、修正錯別字。

五、財產保養檢查之主要檢查「對象」，修正為「項目」，俾利於與表格之名稱一致性。

六、新增(九)之規定，爰將各單位自行辦理財產保養檢查所需使用表格，附表一至四明列之。

	
	6、 使用表格：

1、 主管財物檢查記錄表(附表一)。

2、 本所主管財物檢查項目(附表二)。

3、 本所財物檢查日程表(附表三)。

4、 主管財物檢查記錄表(附表四)。

5、 財物保養、技術檢查紀錄表(附表五)。

6、 財物清(盤)點檢查紀錄表(附表六)。

7、 主管財物檢查複查記錄表(附表七)。

8、 財物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附表八)。

9、 財物分類清(盤)點紀錄檢討報告表(附表九)。

10、 財產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11、 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本點次予以刪除，將附表一至十一之使用方式，明訂於各節項次內。

	第3節   財物清(盤)點檢查
	第三節  財物清(盤)點檢查
	未修正。

	
	1、 任務目的：為加強財產與物品管理以使帳物相符，發揮財物管理之功能。
	一、本點次予以刪除。

二、因本作業要點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之目的，已於通則內明訂之，毋須重複規範。

	一、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產和物品(含自製組裝設備及有關憑單)。
	二、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產和物品(含財產、物品、自製組裝設備及有關憑單)。
	1、 配合調整點次。
2、 刪除贅字。

	
	3、 檢查時間：每年度一月至二月舉行乙次，清點前二月排定通知。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四、檢查清點時機內已有明訂。

	二、清(盤)點作業方式：

  (一)各使用保管人清(盤)點：就其所保管財物逐項清點。

  (二)各單位(專案計畫)清(盤)點：由各單位就其單位所有財產項數之全部及物品項數之半數作清點，辦理方式於每年度清(盤)點作業實施計畫內訂定之。

  (三)清(盤)點期間，嚴禁將私人財物存放所區內，否則應提供充分證明文件憑辦處理，各單位如有鏽蝕損壞之財產，清點(盤)前應完成保養或報廢手續，以免負損害賠償之責。
  (四)複檢小組應辦事項：

      1、年度清(盤)點：由複檢小組，檢查各單位之各級清點作業資料狀況，並視實際需要加以抽點核對，作為獎懲之依據。

      2、複檢小組依據各清(盤)點單位所報紀錄檢討報告、財產及物品進行重點式清點，必要時將針對一萬元(含)以上財產進行全面清(盤)查，並按評分表記載優劣，作為獎懲之依據。

   (五)各單位應辦事項：

      1、各單位執行清點人員，務必對各類財產現品與帳籍數量確實核對完全相符，詳實記載於甲式財產卡及保管位置卡內備查。

      2、依據各單位電腦報表資料及財產保管卡記載數量，於現場逐項核對清(盤)點現品，並黏貼標籤，清(盤) 點完畢以後再分類統計填具清(盤)點紀錄檢討報告表，於複查前三日送秘書室彙整陳核處理。

  (六)核能研究所財物清(盤)點檢查紀錄表(附表六)、單位所屬財物檢查複查紀錄表(附表七)、財產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附表八)、財物分類清(盤)點記錄檢討報告表(如附表九)、財物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4、 清(盤)點作業方式：

1、 各使用保管人清(盤)點：就其所保管財物逐項作全部之清點。

2、 各單位(專案計畫)清(盤)點：由各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就其單位所有財物項數之半數作重點式清點。

3、 年度清(盤)點：由複檢小組，檢查各單位之各級清點作業資料狀況，並視實際需要加以抽點核對，作為獎懲之依據。

4、 各單位執行清點人員，務必對各類財產現品與帳籍數量確實核對完全相符，詳實記載於甲式財產卡及保管位置卡內備查。

5、 依據各單位電腦報表資料及財產保管卡記載數量，於現場逐項核對清(盤)點現品，並黏貼標籤，清(盤) 點完畢以後再分類統計填具清(盤)點記錄檢討報告表，於複查前三日送秘書室彙整陳核處理。

6、 複檢小組依據各清(盤)點單位所報記錄檢討報告及電腦檔案資料一萬元(含)以上者，全面清(盤) 查，一萬元(不含)以下者抽查，並按評分表記載優劣，作為獎懲之依據。

7、 清(盤)點期間，嚴禁將私人財物存放所區內，否則應提供充份證明文件憑辦處理，各單位如有鏽蝕損壞之財產，清點(盤)前應完成保養或報廢手續，以免遭受損失之處分，營繕設施及消防器材應列入財產保管卡內備查，並列入檢查表評定分數併案發布成績。

8、 財產分類清(盤)點記錄檢討報告表(如附表九)、財物檢查記錄表(如附表四)、財產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刪除贅字及修正錯別字。
四、本室於106年8月16日起至106年8月30日止，以E-MAIL傳送本所所有財物保管人，辦理"財物盤點作業問卷調查"，本次辦理問卷調查係為瞭解本所各單位財物保管人對財物盤點單位自行辦理之初盤作業方式，本室共擬訂二方案提供選擇，問卷結果：為「方案一」之得票數最高，即由保管人自我盤點「財產及物品全盤」→同單位之保管人互相盤點，必要時，可由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指派人員盤點，惟保管人不可自盤；即各單位初盤方式就其所有之「財產全盤及物品1/2以上」進行盤點，予以修正部分文字。複檢作業仍由秘書室及各類保養檢查人員依盤點實施計畫進行重點式盤點與保養檢查作業，並增列辦理複檢作業必要時將針對一萬元(含)以上財產進行全面清(盤)查之規定。
五、配合修訂第一節通則二、目的：刪除有關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通訊安全一併納入財物保養檢查之規定，故修正7、之內容。另依據國有財產法第27條：「國有財產直接經管人員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涉及刑事責任部分，應由管理機關移送該管法院究辦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抗力而發生損害者，其責任經審計機關查核後決定之。」之規定，故將「遭受損失之處分」修正為「負損害賠償之責」。
六、修正(八)之內容，將附表六至十之使用名稱予以明訂。

	三、清點(盤)作業使用表單於實施年度清(盤)點時逕由秘書室管理科網站下載。
	4、 清點(盤)作業使用表單於實施年度清(盤)點時印發之或逕由秘書室管理科網站下載。
	一、配合調整點次。

二、為配合節能減碳及落實少紙化政策，故予以刪除印發作業，由各單位逕至秘書室管理科網站下載使用。

	
	五、每年度十二月頒佈清(盤)點作業實施計畫，以利各單位於實施年度清(盤)點檢查時妥善準備之。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四、檢查清點時機內已有明訂。

	第4節   房舍環境維護檢查
	第四節  房舍環境維護檢查
	未修正。

	
	1、 目的：為加強各單位對管理、使用之環境及房舍，能妥善維護整潔、美化環境及保持房舍良好使用狀況。
	一、本點次予以刪除。

二、因本作業要點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之目的，已於通則內明訂之，毋須重複規範。

	一、範圍：本所各單位管理之房舍、辦公室、實驗室及所屬管轄四周之環境。
	2、 範圍：本所各單位管理之房舍、辦公室、實驗室及所屬管轄四周之環境。
	配合調整點次。

	
	3、 檢查時機：每年度一月至二月舉行乙次，檢查前二個月排定通知。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四、檢查清點時機內已有明訂。

	二、檢查方式：

  (一)房舍屋頂漏水、排水溝、裝潢傢俱、藝術品設置、門窗清潔、地面清潔、廁所清潔。

  (二)室內、外環境清潔、垃圾資源回收、花木及辦公處所管理。

  (三)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4、 檢查方式：

1、 房舍屋頂漏水、排水溝、裝潢傢俱、藝術品設置、門窗清潔、地面清潔、廁所清潔。

2、 室內、外環境清潔、垃圾資源回收、花木及辦公處所管理。

3、 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三、房舍環境保養檢查應配合年度財物清點保養檢查時一併實施。
	五、房舍環境保養檢查應配合年度財物清點保養檢查時一併實施。
	配合調整點次。

	第五節  獎懲
	第五節  獎懲
	未修正。

	
	1、 目的：為加強各級人員對財物保養、財物清點、房舍環境維護及財物管理檢查之重視，以達成財物保養檢查及清點工作落實。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內已有明訂。

	
	2、 範圍：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優劣單位、人員之獎懲。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內已有明訂。

	
	3、 時機：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完成後，立即檢討成果得失，並由各單位對優劣工作人員予以獎懲。
	本點予以刪除，因第一節通則內已有明訂。

	一、團體獎懲：

  (一)參與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評比對象為各保管單位。

  (二)各單位成績之計算由組成之複檢小組評定之。

  (三)各單位成績相同時，以列管財物之多寡及總金額較高之單位優先排名。

  (四)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績優單位各取第壹名頒獎牌乙面，第壹名之單位主管由各所屬單位簽請辦理獎勵。

  (五)總成績排名最後者，且其總分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除予以公布外，單位主管之處分，由總結報告內提請人事室於年度獎懲案內檢討辦理。
	4、 團體獎懲：

1、 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評比對象為各組。

2、 各單位成績之計算由組成之複檢小組評定之。

3、 各單位成績相同時，以列管財物之多寡及總金額較高之單位優先排名。

4、 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績優單位各取第壹名頒獎牌乙面、禮券三千元，第壹名之單位主管之獎勵請人事室於年度獎懲案內檢討辦理。

5、 檢查成績最後乙名，且其總分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予以公布，單位主管之處分，請人事室於年度獎懲案內檢討辦理。
	一、配合調整點次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修正一、(一)「各組」為「各保管單位」。
四、刪除有關頒發獎勵金及禮卷之規定，及修正部分文字內容。
5、 修正一、(四)績優第壹名之單位主管由各所屬單位簽請辦理獎勵事宜。

	二、個人獎懲：

  (一)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獲得第壹名之單位，該單位主管應對優秀之財物管理或保管人簽請適當獎勵。

  (二)總成績排名最後者，且其總分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由各所屬單位根據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內檢查情形，對較差單位主管及人員簽請適當處分，並將執行情形提送複檢小組參考。

  (三)各單位可自行按年度檢查清點總結檢查之優劣情形自行檢討，併入年度考績內辦理獎懲。

  (四)複檢小組：

1、 財產保養不力(如財產嚴重鏽蝕)或財物保管不善(如財物遺失隱匿不報)情節重大時逕行檢討簽請處分，情節較輕時得建議各保管單位檢討辦理。

2、 未按規定實施保養檢查或未實施清點之單位，得視情節輕重，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

3、 使用單位維護保管之房舍嚴重漏水或環境髒亂影響衛生安全時，得視情節予以簽請處分。

4、 使用年限超過二十年之財產，因計畫停止、閒置未使用、逾期老舊、停用已久、不堪修復或無修復價值者，單位未積極處理報廢、繳庫、除帳等情事，得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
5、 本所財產及物品保管人或使用人，對財物未妥善保管，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依國有財產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6、 本所財產保養檢查複檢小組成員，得簽請給予嘉獎1次，以嘉勉其辛勞。
	6、 個人獎懲：

  1、年度財物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獲得第壹名之單位，該單位主管應對優秀之財物管理或保管人簽請適當獎勵。

  2、檢查總成績最後壹名，總成績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或檢查總成績在六十分以下之單位(非最後壹名)由作業承辦單位根據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內檢查情形，對較差單位主管及人員簽請適當處分，並將執行情形提送複檢小組參考。

  3、各單位可自行按年度檢查清點總結檢查之優劣情形自行檢討，併入年度考績內辦理獎懲。

4、 複檢小組：
  (1)財物保養不力(如財物嚴重鏽蝕)或財物保管不善(如財物遺失隱匿不報)情節重大時逕行檢討簽請處分，情節較輕時得建議各級承辦單位檢討辦理。

  (2)保管使用人對財物未妥善保管，致使財物遺受損壞、遺失或嚴重鏽蝕時，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簽請處分，並得視情況照價賠償，以節省公帑。若涉及刑事責任者，另依刑事法令規定處理。

  (3)未按規定實施保養檢查或未實施清點之單位，得視情節輕重，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若涉及刑事責任者，另依刑事法令規定處理。
  (4)使用保管之房舍嚴重漏水或環境髒亂影響衛生安全時，得視情節予以簽請處分。若涉及刑事責任者，另依刑事法令規定處理。
  (5)使用年限超過二十年之財產，因計畫停止、閒置未使用、逾期老舊、停用已久、不堪修復或無修復價值者，單位未積極處理報廢、繳庫、除帳等情事，得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若涉及刑事責任者，另依刑事法令規定處理。
	一、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修正二、(一)及(二)。有關總成績排名及總分一致性之規定。

四、刪除有關頒發獎勵金及禮卷之規定，及修正部分文字內容。

五、有關(二)「作業承辦單位」修正為「各所屬單位」，及(四)「各級承辦單位」修正為「各保管單位」，藉以避免相關權責單位混淆不清。
六、依據國有財產法第27條：「國有財產直接經管人員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涉及刑事責任部分，應由管理機關移送該管法院究辦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抗力而發生損害者，其責任經審計機關查核後決定之。」之規定，予以新增(四)5、明訂之，爰將(四)2、予以刪除，及將3、至5、有關規定「若涉及刑事責任者，另依刑事法令規定處理。」予以刪除。
七、(四)3、有關「使用保管之房舍」修正為「使用單位維護保管之房舍」，藉以明確規範相關權責單位。
八、增訂本所第三類財產保養檢查複檢小組成員，係於本職外兼辦本項業務，備極辛勞，建議擔任複檢人員之編制員工，給予獎勵1次之規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單位所屬財產檢查記錄表(附表一)。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1、主管財物檢查記錄表(附表一)。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附表內有關「主管」及「主官」財產修正為「單位所屬」財產，期使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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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單位所屬財產檢查項目(附表二)。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2、本所主管財物檢查項目(附表二)。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附表內有關「主管」及「主官」財產修正為「單位所屬」財產，期使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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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單位所屬財產檢查日程表(附表三)。
	第2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3、本所財物檢查日程表(附表三)。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附表內有關「主管」及「主官」財產修正為「單位所屬」財產，期使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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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單位所屬財產檢查記錄表(附表四)。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4、主管財物檢查記錄表(附表四)。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附表內有關「主管」及「主官」財產修正為「單位所屬」財產，「所號」修正為「財產編號」，「主官(管)」修正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期使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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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財產保養、技術檢查紀錄表(附表五)。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5、財物保養、技術檢查紀錄表(附表五)。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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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財物清(盤)點檢查紀錄表(附表六)。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6、財物清(盤)點檢查紀錄表(附表六)。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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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單位所屬財物檢查複查記錄表(附表七)。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7、主管財物檢查複查記錄表(附表七)。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附表內有關「主管」及「主官」財產修正為「單位所屬」財產，「所號」修正為「財物編號」，「主官(管)」修正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期使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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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財產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附表八)。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8、財物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附表八)。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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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財物分類清(盤)點紀錄檢討報告表(附表九)。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9、財物分類清(盤)點紀錄檢討報告表(附表九)。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三、附表修正為直式橫書之格式。
四、將財產與物品明確分類填寫，並增加盤盈數及盤虧數，及刪除部分不符現況使用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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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財物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10、財產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配合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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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第二節 財物保養檢查
  六、使用表格：

   11、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一、點次變更及修正款次編號。
二、附表內容未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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